方正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一、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鼓励和吸引国内外客商投资，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结合方正实际，特制定本政策。
    第二条  本政策适用于在我县固定资产投资额500万元人民币或年纳税超50万元以上的生产加工型及农业、贸易、旅游、水利、交通、城市经营性公益设施项目和新入驻方正并在方正纳税的企业总部经济项目（不包含房地产开发类项目）。
    第三条  本政策中所称固定资产投资含土地实际投入资金。
    第四条  港、澳、台投资项目享受国外投资项目同等待遇。
二、土地政策
    第五条  根据国家对新建项目投资强度和建筑容积率的要求，对以出让方式获得建设用地的生产加工型项目，其用地价格在我县工业用地最低限价每平方米96元的基础上，通过地价评估确定。对于符合《黑龙江省优先发展产业目录》和《黑龙江省农、林、牧、渔初加工目录》的项目，依照《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实施政策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56号）要求，按项目用地出让金总额的70%收取土地出让金。
    第六条  对在我县投资新办经营期在10年以上、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并一次性支付全部土地出让金的生产加工型企业，由县财政以支持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方式给予“资金扶持”。“资金扶持”分年度进行，自企业投产之日起，每年扶持额度参照企业年缴纳税收地方留成部分额度执行，扶持期限最长为5年。5年累计扶持额度标准为：固定资产投资500-1000万元的，扶持额度最高为土地出让金的50%；固定资产投资1000-2000万的，扶持额度最高为土地出让金的75%；固定资产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的，扶持额度最高为土地出让金的100%。
    第七条  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经济或社会效益特别显著的，实行政策跟着项目走，在投产建设前，由县政府先行搞好道路、供水、排水、供电、通讯和电视网络建设，达到“六通一平”的标准。
三、税收政策
    第八条  新办生产加工型国外投资项目，自投产之日起，按照两年内缴纳增值税的地方留成部分，由县财政全部奖励给该项目用于扩大再生产。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生产加工型外商投资企业，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因市场、资金、经营管理等企业自身原因，导致经营不足10年而停产、关闭、外迁的企业，补交免征的地方所得税。
    第九条  新办生产加工型国内投资项目，自投产之日起，前三年按照企业上缴税金地方留成部分的50%分年度奖励给该项目，用于扩大再生产。
    第十条  新办农业、贸易、旅游项目，自经营年度起，前三年按照企业上缴税金地方留成部分的30%分年度奖励给该项目。
    第十一条  投资建设水利、交通、城市经营性公益设施项目，自经营年度起，前三年按照上缴税金地方留成部分的20%分年度奖励给该项目。
    第十二条  对国内外大企业虽未在我县行政区域内设立生产企业，但设立企业集团或区域总部并达到一定纳税额度的，由县财政给予奖励。年纳税额50（含50万元）—500万元的，增值税按纳税额度的26%奖励，所得税按纳税额度的35%奖励，营业税及其他小税种按纳税额度的25%奖励。年纳税额500（含500万元）—1000万元的，增值税按纳税额度的25%奖励，所得税按纳税额度的40%奖励，营业税及其他小税种按纳税额度的30%奖励。
四、扶持政策
    第十三条  在合同约定建设期内，属国家和省、市收取的行政事业性费用，按相关规定的最低标准征收；属地方收取的除工本费外，其他费用一律免收。
    第十四条  项目引进后，将列入县级重点项目，确定一名县级领导牵头，成立专门工作组，全程为企业跟踪服务，直至企业投产达效。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对其实行重点保护，重点扶持。
    第十五条  投资农副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度达到上级规定标准，地方政府积极为其申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
    第十六条  企业年纳税额超200万以上，自投产之日起，将为其申报财源建设项目。
    第十七条  项目建成后，企业如存在流动资金不足问题，县政府积极为其向上级争取政策性扶持，积极协调金融部门以土地、厂房、设备作抵押给予企业贷款。
五、补贴政策
    第十八条  新办生产加工型企业年缴纳税收地方留成部分达到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增幅在20%以上，按企业当年实际缴纳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10%，给予企业水、电、气、通信等经营性费用补贴。
    第十九条  对在方正县创办、领办科技创新型企业或携带高科技成果、发明专利到方正搞科研开发的科技人才，经营期满五年，并取得科研成果的，工作满一年后，第二年至第五年由县政府分年度给予共计10万元生活补贴；对在生产一线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和硕士以上学位人员与企业签约五年以上的，工作满一年后，第二年至第五年由县政府分年度给予共计2万元安置补贴费；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奖。
六、奖励政策
    第二十条  县政府建立招商引资专项奖励资金，对引进外来投资项目的人员或单位，待项目投产达效后，按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由县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引进生产加工型项目的具体奖励标准为：固定资产投资额在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按0.2%给予奖励；固定资产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上（含1000万元），按0.25%给予奖励；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00万元以上（含2000万元），按0.3%给予奖励；固定资产投资额在5000万元以上（含5000万元），按0.5%给予奖励。引进非生产加工型项目（总部经济项目除外）的，参照引进生产加工型项目奖励标准的30%予以奖励。
七、附则
    第二十一条  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作用突出的项目，可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特殊奖励扶持。
    第二十二条  本政策如与国家和省、市政策相抵触或遇政策调整，按国家和省、市政策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政策由县招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2003年1月1日颁布的《方正县招商引资启动内资暂行政策》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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